
常州大学内部文件  
常大后管〔2025〕1号 

 
后管基建处处务会议事规则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完善后管基建处领导班子议事决策机制，推进决

策科学化、民主化、规范化进程，依据《常州大学贯彻落实“三

重一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》及相关规章制度，结合工作实际，

特制定本规则。 

第二条  处务会应当坚持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

会议决定，重大决策应当充分协商，实行科学决策、民主决策、

依法决策。 

第三条  重大事项决策须经过政策法规合规性审查、专业领

域可行性论证及利益相关方意见征询。 

第二章  议事范围 

第四条  处务会讨论和决定下列事项： 

（一）学习传达上级和学校党政有关指示精神，研究贯彻执

行有关具体意见，检查落实情况。 

（二）部门发展规划、年度工作计划以及重要规章制度的制

定、修改和废止。部门内部机构设置、岗位职责、领导班子成员



 

 
- 2 - 

分工等重要事项。 

（三）部门职工的岗位调整、招聘使用、考核奖惩等重要事

项。 

（四）部门服务保障工作、货物采购、基本建设、维修改造

等工作中的重要事项。 

（五）部门年度经费预算、大额经费支出等重要事项。 

（六）重大突发事件处理。 

（七）协调推进跨科室重点工作。 

（八）其他需要处务会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。 

第三章  议事要求及程序 

第五条  处务会原则上两周召开一次，遇重大紧急事项可以随

时召开。会议由后管基建处主要负责人主持，参会人员由领导班子

成员组成。会议成员因故不能出席时，应当在会前向处长请假。综

合管理科科长列席会议，根据会议内容可安排相关人员列席。 

第六条  处务会议题实行一事一报制度，议题相关材料一般

应在会前 2 个工作日提交综合管理科，综合管理科提前将会议议

题及相关材料送达有关参会人员。会前，分管处长应将议题中涉

及分管工作的内容与处长充分沟通。 

第七条  处务会按既定议程逐项进行。无特殊情况或未经会

议主持人同意，一般不临时动议议题。 

第八条  出席人员应当充分讨论，对决策建议明确表示同意、

不同意或缓议的意见。处长应当最后表态。 

第九条  紧急情况下不能及时提交处务会议研究讨论的事

项，可由处长与分管处长共同商议临机处置，事后应及时向处务

会通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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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条  处务会议题涉及与会人员本人及其亲属的，本人必

须回避。 

第十一条  处务会作出的决定，适合公开的应当依据有关规

定及时公开。对需保密的会议内容和尚未正式公布的会议决定，

参会人员应当遵守保密规定。 

第四章  执行监督 

第十二条  处务会讨论决定的事项，由分管处长或相关内设

部门负责组织实施，执行过程中需做重大调整的，应当提交处务

会决定；需要复议的，按照第五条规定重新提交议题。 

第十三条  处务会讨论决定的事项，领导班子成员、相关内

设部门和个人应当及时执行，执行情况应当及时向处长汇报或处

务会通报。 

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四条  综合管理科负责处务会的会务工作，主要包括：

收集议题，印发会议材料，通知参会人员，做好会议记录等。 

第十五条  本规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综合管理科负责解

释。 

 

 

后勤管理处、基建处（合署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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